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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荥政办〔2017〕45号

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关系到畜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和

公共卫生安全，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织部分，也是全社会广

泛关注的热点和敏感问题。为全面推进我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

机制体系建设，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，促进畜牧

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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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14〕187号）和《郑州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》（郑政

办〔2015〕78号）精神，结合荥阳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建

立我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紧紧围绕“政府主导、市场运作、统筹规划、因地制宜、财

政补助、保险联动”原则，以有效防控动物疫病，保障畜牧业生

产安全为主线，以及时处理、清洁环保、合理利用为手段，建立

健全覆盖全市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运输等环节的病死畜禽无害化

处理体系，构建科学完备、运转高效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，

确保全市畜产品质量安全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建立完善责任体系，落实管理主体责任

1．强化生产经营主体责任。从事畜禽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

运输的单位和个人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,负有对

病死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向市畜牧局报告畜禽死亡和处

理情况以及履行防疫措施等法定义务，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

任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抛弃、收购、贩卖、屠宰、加工病死畜

禽。

2．强化属地管理责任。各乡镇、街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病

死畜禽接报储运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政策宣传、养殖业保险参

保动员和收储点的场所选址工作，对江河、湖泊、水库、道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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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公共场所以及乡村发现的病死畜禽，及时组织力量协助市畜

牧部门调查病死畜禽来源，并将调查结果及时上报市畜牧部门，

不断提升辖区内养殖业保险参保率，确保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

达到100%。

3.强化部门监督管理责任。市畜牧部门负责监督无害化处理

中心及乡镇病死畜禽收储点项目建设，审核补助对象和资金发

放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和《病死动物无害

化处理技术规范》的相关规定，认真履行监督执法责任，监督指

导养殖场户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，严防病死畜禽进入流通

环节，进一步加强检疫监管和执法监督力度，对于销售、收购、

屠宰、随意抛弃病死畜禽以及未按照规定实施无害化处理等违法

行为，依法从重从快查处，防止疫情传播；市财政部门负责落实

上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、县级配套资金和机制建设相

关财政支持政策;市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监督、查处病死畜禽

流入食品生产、食品流通、餐饮服务环节以及经营、加工病死畜

禽产品等违法行为，防止病死畜禽流向餐桌；市公安部门负责受

理各有关部门依法移送的抛弃、收购、屠宰、制售病死畜禽案件，

构成犯罪的依法立案，追究刑事责任，严厉打击随意抛弃病死畜

禽、加工病死畜禽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；市国土资源部门按照土

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，优先保障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用地；市农

机部门按照国家、省、郑州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，根据农机推广

补贴目录，做好购买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和运输车辆的补贴工

作；市环保部门负责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环境影响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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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日常监管工作，负责核定随意处置病死畜禽对环境造成损害程

度的认定工作；有关承保保险机构负责协助畜牧部门做好养殖场

（户）参保工作，依据无害化处理证明和相关保险资料及时理赔

保险资金。

（二）构建管理长效机制，建立健全处理体系

以政府为主导、企业为主体、保险联动为推手，围绕病死

畜禽的贮存、收集、运输和处理等环节，完善处理收集体系，实

行政府监管指导+企业市场化运作管理模式，建立健全我市病死

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。

1.建设实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升级改造项目。根据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

意见》（郑政办〔2015〕78号）中“鼓励大型养殖场、社会企业

组织或个人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”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

市畜禽养殖、疫病发生和畜禽死亡等情况，以大型畜禽养殖企业

现有土地和基础设施现状为依托，配套实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

设施升级改造项目，配备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备、冷库、远程

监控系统及冷藏密闭运输车，优先采取高温高压干化处理模式进

行集中处理，以满足全市集中处理病死畜禽的需要。

2.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储运输体系。根据我市病死畜

禽无害化处理能力，科学测算辐射范围，按照“统一收运、集中

处理、配置合理、全面覆盖”原则，在我市规模养殖场（小区）、

养殖专业村、村镇集贸市场等地点，独立设置病死畜禽收储点，

收储点配备制冷设备、消毒设备、密闭冷藏运输车、冷藏冷冻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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柜等暂存设施，建立完善收储点运行管理机制，积极鼓励有条件

的畜禽规模养殖场（小区）建设病死畜禽收储冷库。

3．建立保险联动工作机制。严格落实育肥猪保险政策，将

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，进一步扩大育肥

猪入保的数量和范围，对于不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，保险机构不

予赔偿。

4．建立四方联动长效运行监管机制。实行“养殖场（户）

发现申报—乡镇农业部门、辖区官方兽医、动物防疫员接报受理

—收储点集中收储—处理中心集中处理—主管部门监督管理—

保险机构勘察理赔—财政资金核发补助”的长效运行和监督管理

机制。一是发现申报。养殖场（户）在饲养畜禽发生死亡时，及

时向所在地乡镇、街道农业服务中心、辖区官方兽医和动物防疫

员报告病死畜禽死亡情况，对于参加养殖保险的场户，同时向保

险机构申报理赔；二是接报储运。所在地乡镇、街道农业服务中

心接报后，通知辖区官方兽医、动物防疫员及畜牧部门专业技术

人员到场进行死因诊断、病死畜禽来源调查和监督养殖场（户）

开展消毒灭源工作，由收储点工作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将病死畜禽

收储；三是集中处理。处理中心派出收储车辆到乡镇、街道收储

点进行集中收储处理；四是监督管理。市畜牧部门动物卫生监督

机构派出执法人员对集中处理流程进行现场审核监督 ；五是保

险理赔。保险机构凭具无害化处理证明，对参保养殖（户）病死

畜禽给予保险理赔；六是财政补助。市财政、畜牧部门按照《河

南省畜牧局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养殖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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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工作的通知》（豫牧计〔2012〕7号）

要求，对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进行统计核实，联合向郑州市

畜牧、财政部门行文上报补助申请，严格落实80元/头的病死猪

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市畜牧、财政、发展改革、食

品药品监督、公安、国土、环保、农机、保险公司及等部门组成

的荥阳市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协

调、督促、指导全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工作，制定无

害化处理中心、储运体系及监管体系的建设规划，研究配套政策

措施，及时解决问题，探索建立有效的无害化处理机制。同时，

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纳入市政府绩效管理考核指标，进一

步完善基层执法体系，提升监管能力，严格责任追究制，不断加

大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宣传力度，建立健全监督举报机

制，鼓励对抛弃、收购、屠宰、贩卖和加工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

进行监督和举报。

（二）强化执法监督。市畜牧、公安、工商、环保、食品药

品监督等部门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，强化沟通协调，建立协作机制，开展联合执法，严肃

查处随意抛弃病死畜禽、加工制售病死畜禽产品等违法犯罪行

为。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，对涉嫌构成犯罪、

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要及时移送公安部门，公安部门应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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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立案侦查。对公安部门查扣的病死畜禽及其产品，在固定证据

后，要及时组织做好无害化处理工作。

（三）完善保障政策。按照“谁处理、补给谁”的原则，建

立完善财政补助机制。一是要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

加大生态建设财政扶持的意见》（郑政文〔2017〕25号）要求，

积极争取郑州市100万元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建设项目补助

资金；二是要严格落实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地方配套资金。对现有

80元/头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，按照养殖环节农户补贴、

运输费用补贴和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补贴三个运行环节进行分

段补助。积极鼓励年出栏生猪规模养殖场（小区）建立病死畜禽

收储冷库，对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用地,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优先予以保障。严格落实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农机购置

补贴政策。对从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，按规定享受国家有关

税收优惠；三是市畜牧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口项目资金争取力

度，统筹整合涉牧项目资金支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，

认真落实育肥猪、能繁母猪、奶牛等保险政策，为我市病死畜禽

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保障。

附件 ：荥阳市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工作领导小组

成员名单

荥阳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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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1月10日

附 件

荥阳市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工作领导

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王 伟 副市长

副组长：朱天柱 副县级干部

成 员：李贵希 市财政局局长

陈新力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
李凤华 市环保局局长

李本栋 市国土局局长

苌廷选 市农委主任

蒋世忠 市农机局局长

周文生 市畜牧局局长

赵卫东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

汪金峰 市畜牧局副局长

各乡镇、街道行政正职同为成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畜牧局，周文生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汪金峰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负责全市病死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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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工作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。负责）。


